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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关于年产100万件泡沫保温箱生产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宣汉县源心玻璃制品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送的《年产100万件泡沫保温箱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下称“报告表”）及《年产100万件泡沫保温箱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技术审查会专家组评审意见》（下称“评审意见”）收悉。经审查，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四川达州普光经开区柳池功能区。租用宣汉县阳光道路设施有限公司内4000m²厂房，安装PT-150发泡机2台、熟化仓48个、8PZ-150成型机10台、8PZ-180成型机10台、空气压缩机、蒸汽储存罐、烘干房等设施设备。以袋装可发性聚苯乙烯颗粒（EPS）为原料，外购蒸汽为热源（利用四川卓光玻璃制品有限公司玻璃微珠生产项目产生的蒸汽），EPS通过发泡、熟化、成型、冷却脱模、烘干、检验、包装等工序，完成泡沫保温箱生产，建设2条泡沫保温箱生产线，年产100万件泡沫保温箱。项目总投资2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61万元，占总投资的3.05%。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在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后，环境不良影响较小。从环境保护角度而言，同意该项目建设。你公司应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和本批复要求。

二、项目建设应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落实大气污染防治措施。施工场地定期洒水降尘，及时清扫及冲洗道路，保证施工期废气达标排放。运营期真空上料机排气口管道连接废气处理设施，发泡剂出料口在流化床上方，流化床上方设置集气罩，成型机废气排放口上方安装集气罩，料废气、发泡废气及成型废气经同一套过滤棉+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处理后由15m高的排气筒高空排放，保证运营期废气达标排放。

（二）落实噪声污染控制措施。施工期合理制定施工计划，加快施工进度，合理安排施工时间，尽可能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和施工机械；大型机械尽量远离环境保护目标，确保施工期噪声达标排放。运营期选用低噪声设备，设备置于厂房内，通过厂房进行隔音，安装减震器减震；空压机房全密闭，空压机安装隔声罩、基础减震垫，保证运营期噪声达标排放。
（三）落实污水处理措施。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处理后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运营期生活污水经厂区现有化粪池处理后与蒸汽冷凝水均排入园区污水处理厂，冷却循环水不外排。

（四）落实固废处置措施。施工期施工人员生活垃圾集中收集交由环卫部门处理，安装废料可回收利用的交废品收购站处理，不可利用的定时清运到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处置。运营期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废包装材料外售废品收购站；不合格品统一收集后外售；厂房内不储存机油，废机油由维修公司负责处置；吸附棉箱体及催化燃烧装置（含废过滤棉、废活性炭、废催化剂）送到厂家更换，不在厂内更换及贮存。

（五）加强地下水和土壤污染防治措施。按地下水、土壤污染防治原则采取分区分级防渗措施，严格按照地下水防渗措施落实各个单元的防腐、防渗要求，防止污染物“跑、冒、滴、漏”。
三、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项目竣工后，你公司是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的责任主体，应当按照规定的程序和标准，组织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编制验收报告，公开相关信息，接受社会监督。

四、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经批准后，如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你公司应当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自批准之日起超过五年，方决定该项目开工建设的，其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应当报原审批部门重新审核。

五、有以下情形之一的，一切损失及后果由建设单位自行承担：

（一）项目建设未严格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落实各项措施，擅自改变工艺、污染防治措施等，造成污染危害、污染事故或污染扰民；

（二）未按照报告表及批复要求，擅自排放重金属污染物或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三）环境影响报告表或其他相关内容存在弄虚作假情况。

六、你公司该项目由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负责该项目日常环境保护监督检查工作，并按规定接受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日常监督检查。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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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达州市宣汉生态环境局，成都源起环保技术有限公司。


